如有建议或意见，请以书面形式并加盖公章、注明联系人、联系方式，于2025年10月27日17:00之前送至我单位，逾期不受理（如邮寄，2025年 10月27日17:00之后到达本公司的邮件将不再受理）。
第六章  采购需求
一、说明
1、采购人：徐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
2、项目名称：电动自行车号牌
3、本项目采购的是非进口产品。
4、本项目为专门面向中小企业的项目。
5、本项目采购预算为100万元，本项目采用单价招标，不接收超过2.57元/副的投标报价。根据实际供货数量×中标单价据实结算。
6、采购人确定本项目是政府向社会公众提供的公共服务项目,采购人就确定采购需求已征求社会公众的意见。
二、技术规格(技术性能)要求
(一) 电动自行车号牌技术规格具体要求
  ★(1) 尺寸：16cm×10cm×1mm，装孔中心间距80mm，孔径15mm×6mm。
  ▲(2) 字体：汉字为方正小标宋_GBK，加粗，字号80，字凸出；阿拉伯数字、英文字母为方正小标宋_GBK，加粗，字号108，字凸出。
  ★(3) 材质：铝板（铝含量97%以上），机动车号牌级反光膜。
  ▲(4) 颜色：底色淡绿色，色号355，文字白色。
  ▲(5) 编码要求：第一行为汉字+英文字母；第二行为英文字母+阿拉伯数字。具体内容和编码规则由合同甲方（采购人）在签订合同后书面确定。
  ▲(6) 螺丝要求：每个号牌配备相配套的固封螺丝2个，固封盖子的材质为不锈钢201，螺丝为平头螺丝。
  ▲(7) 式样和颜色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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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如遇政策变动，号牌颜色及样式发生变化，按照新的标准执行，制作成本有明显变化的另行协商解决（中标人承诺可以按中标单价继续供货的，合同继续履行。如中标人明确表示无法继续履行的，合同终止。已完成供货部分货款据实结算，已供货号牌的质保及售后由中标人继续承担）。
(二) 投标文件要求
1、投标文件中提供《产品的技术规格》文件。 
2、《产品的技术规格》包括以下内容：《电动自行车号牌的技术规格》，对照以上“(一)、电动自行车号牌技术规格具体要求”，编制《电动自行车号牌技术规格》。说明：投标文件中提供所投电动自行车号牌的彩色图片。
三、交货期地点要求、交货地点要求
(一) 交货期要求：本项目供货期一年。本项目实行分批制作（根据采购人需求）。中标人接到采购人书面制作要求（含具体数量）后30天内制作完毕并送到买方指定地点。
(二) 交货地点要求：徐州市区采购人指定地点。
说明：本“三、交货期地点要求、交货地点要求”为不允许偏离的实质性要求和条件，如有偏离，在符合性审查时按照投标无效处理。
四、样品要求
采购人（徐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认为本项目需要对样品进行主观判断以确认是否满足采购需求，本项目要求投标人提供样品，要求如下：
(一) 提供以下样品：电动自行车号牌，1副（包含固封螺丝2个）；
   (二) 样品的技术规格(技术性能)要求：见招标文件第六章《采购需求》中“三、技术规格(技术性能)要求”中“(一) 电动自行车号牌技术规格具体要求”。
(三) 样品必须用不透明的材料自行密封包装，应当注明投标人名称、项目编号、样品名称，并在封口处签字、加盖单位公章于2025年  月  日  :  -  :  送至徐州市交易中心    样品室，2025年  月  日  :   之后，不再接收任何样品。投标人如不按要求密封包装、签字盖章，采购人或代理公司有权拒绝接收。联系人：李旺旺，联系电话：15906294669。（注：采用快递等邮寄方式的，采购人或代理公司也将拒绝接收）
(四) 采购活动结束后，中标人提供的样品由采购人进行保管、封存，并作为履约验收的参考。未中标的样品在公布评标结果7个工作日后联系代理公司取回，逾期不取回的由采购人（徐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处理。
五、质保及售后要求
1、提供所投产品 2 年质保，出现问题免费更换。保修期自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需提供书面承诺函。
2、在质保期内，因供应商所供产品质量出现问题时，供应商在接采购人通知后，免费更换。还应支付因更换所发生的运输、保险、安装、检测等有关的全部费用。若主要货物的故障在24小时内仍未处理完毕，供应商提供相同档次的货物予采购人临时使用或采取应急措施解决，不得影响采购人的正常工作业务。若受不可抗力事件影响的导致供应商迟延履行或不能履行不承担责任。但供应商应尽快以书面方式将不可抗力事件结束或其影响消除的情况通知采购人，如无法履行并无通知采购人，采购人有权追究其法律责任。
3、质保期内供应商进行质量“三包”。质保期后，如采购人要求，供应商应长期负责有偿优惠更换。
六、验收标准（验收要求、验收标准和程序）要求：
(一) 履约验收的时间、方式、程序要求：见招标文件第五章《拟签订的合同文本》第九条。
(二) 验收标准要求：以投标文件和投标人（合同乙方（中标人），下同）的澄清、说明或者更正为验收标准；投标人的投标文件和投标人的澄清、说明或者更正不明确的，以《招标文件》相关要求为验收标准；投标人的投标文件和投标人的澄清、说明或者更正和《招标文件》相关要求都不明确的，按国家相关标准；以上都不明确的，以通常标准为准。
(三) 样品由采购人进行保管、封存，并作为履约验收的参考。
(四) 合同甲方（采购人，下同）根据需要，有权从合同乙方（中标人，下同）所供产品中采用随机抽取的方式进行抽样，由甲方和乙方共同封存后，送甲方和乙方共同认可的检测单位进行检测，检测内容由甲方确定,所有的费用由乙方承担。检测结果如有不合格，将视为乙方根本违约，甲方有权解除合同，乙方承担所有相关违约、赔偿责任。
(五) 验收程序要求：合同分批制作标的全部交付并安装完毕后，乙方（中标人）可向甲方（采购人）书面提出验收要求，甲方（采购人）在接到书面要求后10日进行验收。合同乙方（中标人）需向甲方（采购人）提交合同标的的相关技术资料。
七、其他要求：见招标文件第五章《拟签订的合同文本》。
